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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永康日报》

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2）浙0784民初1348号

永康市立优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（浙
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江南南苑东路 235 号
237 号 235-201 室。法定代表人：杨晓
玲）：本院受理原告王友祥与被告谢方浈、永

康市立优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、东阳市立

优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，因

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

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本、开庭

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询告知

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风险诉讼

提示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。原告诉请请

求：1.判令三被告共同归还原告款项 8.5 万

元，并支付利息（利息自 2019 年 12 月 14 日

起按万元年息 480 元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

止）；2.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自本

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
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、30

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6月29日上

午8时50分，开庭地点在本院第9审判庭东

门五楼。合议庭成员：审判员施红敏、人民

陪审员俞劲进、胡翔，如遇到前述合议庭成

员不能参加庭审时，其他能够参审的合议庭

成员作为替补，本院将不再另行通知。逾期

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22）浙0784民初759号

胡文远（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古山三
村经纬西路 65 弄 22 号，公民身份号码：
330722198402184017）；程笑眉（住永康
市方岩镇独松村松东路60弄16号，公民身
份号码：330722194906043623）；永康
市钰涵工贸有限公司（住所地：浙江省金华
市永康市古山镇三村。法定代表人：胡文
远）：本院受理原告江苏瑞和磨料磨具有限

公司与被告胡朗、程芬芳、胡文远、程笑眉、

第三人永康市钰涵工贸有限公司股东损害

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，因适用其他

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

达开庭传票、证据副本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

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。原告诉请请

求：1.判令被告胡文远、胡朗、程芬芳、程笑

眉、第三人永康市钰涵工贸有限公司依盐城

市 盐 都 区 人 民 法 院（2019）苏 0903 民 初

4797 号民事判决书欠原告江苏瑞和磨料磨

具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2.由

被告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自本公告发布

之日起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及

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、30 日内。开

庭审理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1 日上午 8 时 50

分，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18 审判庭西门四

楼。合议庭成员：审判员施红敏、人民陪审

员俞劲进、胡翔，如遇到前述合议庭成员不

能参加庭审时，其他能够参审的合议庭成员

作为替补，本院将不再另行通知。逾期不来

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22）浙0784民初1562号

永康市禄迪工具工贸有限公司：本院受

理原告郑新华诉被告永康市禄迪工具工贸

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

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、起诉状及证据副

本、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。原告诉请请

求：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3503.8 元，并

支付利息暂算为2885元。自本公告发布之

日起，经过三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
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

日。开庭审理时间为2022年5月31日上午

8时50分，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

院第 4 号审判庭,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》第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，本案由

审判员徐露苗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。逾

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22）浙0784民初1691号

杨雅燕（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四知村
前山杨上溪西路 26 号 401 室,公民身份号
码为 330722197704254565）本院受理

原告夏小英诉被告杨雅燕民间借贷纠纷一

案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

十五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

开庭传票、起诉状及证据副本、举证通知书、

民事裁定书、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材料。原告

诉讼请求：判令被告支付借款 108000 元及

利息（利息按年利率 1.2%从 2021 年 7 月 27

日计算至款清之日止）；自本公告发布之日

起，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答辩期限及举

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。

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15 日上午 9

时，开庭地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 3 号审判

庭。逾期将依法裁判。

（2022）浙0784民初1787号

叶志强（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青后叶
村世方中路１７５弄１８号,公民身份号码
为 330722198908043836）本院受理原

告永康辙创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叶志强买

卖合同纠纷一案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

达应诉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起诉状及证据副

本、举证通知书、民事裁定书、权利义务告知

书等材料。原告诉请：一、判令被告返还货

款2270元；二、判令被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

的 利 息 147.84 元（以 2270 元 为 基 数 ，以

LPR利率，自2020年4月30日暂计至2021

年 12 月 30 日）；三、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

告承担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

即视为送达。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

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

为 2022 年 6 月 13 日下午 2 时 10 分，开庭地

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 2 号审判庭。逾期

将依法裁判。

（2022）浙0784破7号
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

限公司的申请，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裁定受
理了浙江得伟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
并已指定浙江雷欧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
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。浙江得伟工贸有
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

至2022年5月25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
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
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
者，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
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
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
产生的费用。浙江得伟工贸有限公司的债
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
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浙江得伟工贸有限公司
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
在2022年5月2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
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
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
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
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
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
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 2022 年 6 月 1 日上午
9时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5法庭（地址：浙江
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三楼）
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本次会议采取网络
会议形式，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在线直播，
各债权人准时在线收看,破产信息将在全国
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，各债权人
及时查看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东
城街道金苑路 168 号三楼（浙江雷欧律师事
务所），邮编：321300，联系人：章子龙，联系
电话：18358958336。

（2022）浙0784破9号
本院根据吕应腾的申请于 2022 年 4 月

14 日裁定受理吕应腾（1988 年 3 月出生，浙
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和让桥头人）个人债务
集中清理一案，并于同日指定浙江雷欧律师
事务所为吕应腾管理人。自人民法院受理
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程序终结
之日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止，吕应
腾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：（一）乘坐交通工具
时，选择飞机商务舱、头等舱、列车软卧、轮
船二等以上舱位、G 字头高速动车组旅客列
车二等及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；（二）在
三星级以上宾馆、酒店、夜总会、高尔夫球场
等场所进行消费；（三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
建、扩建、高档装修房屋；（四）租赁高档写字
楼、宾馆、公寓等场所办公；（五）购买机动车
辆；（六）旅游、度假；（七）子女就读高收费私
立学校；（八）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
品；（九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
为。吕应腾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5月27日
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（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
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金苑路 168 号
三 楼 ，邮 编 ：321300，联 系 电 话 ：
18358958336，联系人：章子龙），书面说明
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
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未在上述期限内
申报债权的，可以在债务人财产最后分配前
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
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
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吕应腾的债务人或
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吕应腾个人债务集中
清理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本院定
于 2022 年 6 月 2 日上午 9 时在永康市人民
法院第 6 审判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
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吕应腾个
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。
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

议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
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
身份证明书，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
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
或律师执业证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
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。参加会议的债权
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
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
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，
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
的指派函。

（2022）浙0784破6号

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的申请，于 2022 年 4

月 14 日裁定受理了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

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浙江律明

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本案适用快速审理

方式。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有限公司的

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

5 月 25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明债权

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

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

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

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

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

用。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有限公司的债

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

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

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

负责人应在2022年5月25日前向管理人提

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

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

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

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

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追

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 2022 年 6 月 2

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5 法

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

审判楼三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本次

会议采取网络会议形式，通过中国庭审公开

网在线直播，各债权人准时在线收看,破产

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

公布，各债权人及时查看。债权申报地址：

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总部中心金同大厦

4层（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），邮编：321300，

联 系 人 ：周 跃 明 、夏 晓 飞 ，联 系 电 话 ：

13806770189、13566752972。

废旧物资处置公告
传媒集团现有一批废旧物资（钢绞

线、挂钩、各类铁件等）进行公开处置，

有意者请于 4 月 26 日—4 月 27 日到本

单位参与竞价报名。

联系电话：89202763、13858918119

永康市传媒集团有限公司

2022年4月23日

总部中心金贸大厦三楼、四楼办公楼出租。其中三楼部分区域

套内面积约 616.63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 942.89 平方米；四楼套内面积

约 891.63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 1362.89 平方米。可整体或分割出租，

地下车位配套出租。

咨询电话：87332183、591399（市府网）

联系人：叶女士

金贸大厦办公楼出租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厂房出租
330 国道路边花街西大
道 1318 号 有 一 幢 1-5
层 共 2535 平 方 米 厂 房

出租，有人货两用货梯，
有 缘 者 请 联 系 。
13506598501，698501

下里溪厂房出租

占 地 8000 ㎡ ，建 筑
15000 ㎡ ， 变 压 器
1200KV，可独门独户分
租 。 13396898888，
333963

厂房出租
永康经济开发区苏溪村工
业基地单层厂房2200㎡
出租，水电齐全，交通方
便 。 电 话 ：
13967930055、670055

厂房出租
1300㎡。13738919597

寺口吕厂房出租

东永二线索福门业旁，
桐墩桥头，有一楼厂房
700 ㎡ 出 租 ，电 话 ：
13605892080高先生

厂房出租
花川工业区银桂南路厂房
占地5000多平方米，建筑
7200 多平方米。2 大货
梯，十字路口，两门口，门
前大路，可环评，可分租。
15857982959、726925

厂房出租
兴达一路三匹马附近，占
地 1000㎡，独门独户。

13665869922、558733
求购废铝

武义铝锭（铝棒）厂回收
各类废铝，承接废铝加
工 铝 锭 业 务 。 电 话 ：
18069969059、
13486900900

烈桥厂房出租
正大路一楼 1100㎡，三
楼 1400 ㎡ 。 电 话 ：
13819904247、644247

房屋出租
市区南苑东路39号三楼
营业办公用房出租，建

筑面积为 223㎡（不含露
台 面 积 ） ，联 系 ：
13486944931、238931

出租、转让或合作
城区 1000㎡单层厂房、
仓库出租，也可500㎡分
租，交通便利。另有正
常生产营业中的豆芽厂
转 让 或 合 作 。 详 询 ：
18868465385

出 租
五金城附近门业市场内
三楼办公场所出租；另
有 1-2 楼 900㎡仓 库 、

200㎡仓库出租。联系：
19533579527

声 明
池云录代交池朱明遗失
浙江省村级农村集体经
济组织统一收据，票据
号 码 ：0001541304，票
据内容：下冲鱼塘承包
款 2021 年 至 2024 年 ，
票 据 原 件 遗 失 ，金 额 ：
20000元，声明作废。


